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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事務委員會在2020 年 5 月 25 日的會議討論了「廢塑膠的

管理」。議員要求的補充資料詳見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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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(a) 就減少素置於堆填區的廢塑瘩量訂定的整髖目標，以及推行相

關措施的時間表；

環境保護署（環保署）就各種常見塑膠產品制定了相應的管制措旄，

各項措泥的相關時間表／目標如下：

1 . 就塑唇購物袋，我們正全面檢討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，並計

劃在 2020 年下半年就檢討結果諮詢公眾，以制定未來路向。

2. 就塑賡飲料容器，在減少消耗塑膠樽裝飲用水方面，政府的

目標是於 2022 年內把政府場地供公眾使用的飲水機數目由現

時約 2 700 部增加至約 3 200 部。在郊野公圉方面，現時已

裝設了 17 個加水站，我們正準備在 2021 年內再加設約 10 個

加水站，方便郊遊人士使用。另外，現時郊野公圉內的噴泉式

飲水機亦會逐步更換為斟水式加水站，以鼓勵市民自攜水樽。而郊

野公園內的 7 間茶水亭／茶座，現已停售一公升或以下膠樽裝水，

餘下兩間茶水亭預計會於 2021 年更新合約時落實停售安排。

另外，由 2018 年 2 月 20 日超，政府場地設置的自動售賣機

已逐步停止售賣一公升或以下的塑膠樽裝飲用水，原來設置

於政府場地內約 1 600 部自動售賣機，噹中超過八成已落實

上述停售安排，餘下的將陸續透過更新現有的相關合約丶租

約／租賃協議或許可等，落實停售安排。

長遠而言，我們的目標是就塑膠飲料容器推展生產者責任計

劃。我們計劃在 2020 年下半年就有關計劃的具體方案諮詢公

眾，並會繼續與相關持份者保持溝通，為未來的生產者貴任

計劃制訂鈿節安排。

為配合日後的塑膠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，我們正籌備於

2020 年下半年推出逆向自動售貨機（入樽機）先導計劃，在不

同地點設置 60 部入樽機，以測試入樽機在本比應用的可行性

和成本效益，以及公眾的反應。

2 



3. 就一次性即紊餐具 ，政府於 2019 年 4 月就管制或禁用即棄塑

膠餐具的可行性、範圍及機制展開阱究，視乎珊究分析結

果，顧間將向政府建議長遠而適用於香港的方案。預計珊究

在 2020 年底完成。

政府在 2019 年的旄政報告附篇中提出推行「走塑」午膳先導

計劃。環保署將為中、小學提供雪櫃、電蒸櫃、洗琬機及消

瘡機（統稱「四寶」） ， 有關的先導計劃預計於 2020 年 9/10

月開始接受申請。

截至2020 年 5 月底，在政府所有 270 間食肆中 ， 共有約 140 間

政府場比食肆已實旄「走塑」措旄，預計在2021 年底前， 9

成政府場比食肆將全面停用所有即棄塑膠餐具。

4. 在加強回收支援方面，環保署已於 2020 年 1 月底首先在柬區

開展為期兩年的「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」 ， 計

劃亦將於 2020 年第三季在覬塘及沙田開展。視乎先導計劃

的經險及成效，我們會考慮長遠將服務逐步擴展至全港各

區。

5. 在提升社區回收配套方面，我們將由 2020-21 年度超為社區

回收中心提供常規化撥款，以合約形式委聘非牟利機構營運

社區回收中心，並將其綱絡擴展至全港 18 區，以及提升其服

務，包括延長服務時間及日數丶增加流動回收點等。

6. 在加強公眾教育及宣傳工作方面，環保署在 2018 年底成立外

展隊，與地區合作伙伴緊密協作，教育公眾源頭減廢的重

要，並協助公眾實踐妥善廢物源頭分類及乾淨回收，以及為

回收物料尋找合適出路。外展隊已於三個地區（柬區、觀塘

和沙田）展開先導外展服務。我們會根據試點地區的外展經

驗，在 2020 年底開始分階段擴展外展服務至全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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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(i)在題為＂香港固髖廢物監察赧告＂的 2018 年廢物統計藪字中，

＂塑瘩餐具＂包含的主要廢物分類； (ii)上述統計藪字中＂塑膠餐

具＂的成分，與政府噹局就是次會議提供的文件（立法會

CB(1)655/19-20(03)號文件）第 3 段提及的＂瘩餐具＂的成分有何

分別；及(iii)政府噹局會如何減少市民素置＂塑蘑餐具＂，並推

廣其循環再造；

在「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」中所提及的「塑膠餐具」包含一次

性即崇塑膠餐具及其他非即棄的塑膠餐具，例如膠刀、膠又、膠

匙、膠杯、膠飲管、膠筷子、膠琬、膠碟等。

環保署及環境運動委員會推行了一系列的宣傳，包括：

1 . 透過社交媒體，並推出綱上活動，鼓勵市民身體力行支持

「外賣走塑」；

2. 於多個綱上平台及手機應用程式，以及電車車身和戶外癢告

欄位刊登麋告，宣傳「走塑、走即棄」的訊息；

3. 主動聯絡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及房屋署，分別於私人屋范及公

共屋邨張貼宣傳海報，呼籲市民於日噹生活中「外賣走

塑」，攜手實踐減廢；

4. 透過不同的渠道如電視台、綱上媒體和社交平台及影片分享

平台推出一系列環保走塑節目，為市民在疫情期間提供減廢

生活挂引，深化「惜食、減廢」文化及鼓勵減少使用即棄塑

膠餐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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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就 2012 年賡粒散落海上的事件，政府向有關的肇事單位討回多

少比例的清理開支；及

就 2012 年 7 月颱風韋森特襲港期間大量聚丙烯膠粒散落在海上的

事故，經政府與肇事單位詳細磋商後，最終達成和解協議，肇事

單位願意向政府支付一筆款項，作為補償政府清理這些膠粒的開

支。鑑於事件涉及複雜的法律問題，政府經詳鈿考慮證據及尋求

獨立法律意見後，認為肇事單位同意支付的補償金額是合理、實

際及可接受的。由於和解協議含有慣常採用的保密條款，政府不

能進一步透露協議的內容。

(d) (i)識別非本地源頭海上垃圾的方法；及(ii) 源頭不明的垃圾（例

如沒有包裝標籤的坦圾）是否視為本地垃圾；如是，政府噹局會

如何改善追查海上垃圾源頭的方法。

就海洋垃圾調查方面，聯合國在 2009 年發出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

／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的海洋垃圾調查和監察指引（聯合國指

引）。聯合國指引指出，基於產品市場全球化的趨勢，標籤物件

的生產地和來源地的做法實際上不能提供有用的資料作管理海上

垃圾之用。因此，環保署在恆當的海岸監察行動中並不會就垃圾

生產地和來源地進行分類統計。

為配合海岸清潔工作，環保署曾於 2013 年展開海上垃圾珊究，調

查海上垃圾的活動源頭、地域分布和流向，以助制訂應對海上垃

圾的策略。環保署正根據趼究所得的資料，致力推行三管齊下的

策略，包括推動源頭減廢、減少垃圾進入海洋和清理已落入海洋

環境中的垃圾，並會繼續加強與鄰近城市的溝通和合作，在區域

層面實踐海洋環境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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